
附件3
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（参考样式）

一、基本信息

（一）申请人（以下内容为二选一）：

□1．申请人为公民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
证件类型：              证件编号：             
□2.申请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

名    称：          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
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二）委托代理人：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
证件类型：             证件编号：             
（三）行政机关：

名   称：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
二、行政机关告知

（一）行政事项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二）证明事项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三）设定证明的依据：

1．《             》第     条第     款第     项规定：
…………
（四）证明的内容：
…………
（五）承诺的方式：

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。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，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签章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。

（以下内容为二选一）

□1．本证明事项必须由申请人作出承诺，不可代为承诺。

□2．本证明事项可以代为承诺。由委托代理人代替申请人作出承诺的，委托代理人应当一并提交申请人的特别授权书。

（六）行政机关核查权力：

行政机关对申请人作出的承诺将根据不同情形，运用多种方式进行事中事后核查。

（七）不实承诺的责任：

对在日常监管或者核查中发现承诺不实的，行政机关将依法终止办理、责令限期整改、撤销行政决定或者予以行政处罚，并纳入信用记录。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。

（八）承诺书是否公开（以下内容为二选一）：

□1．本承诺书将予公开，公开时限：                 。

□2．本承诺书不予公开。

三、申请人承诺

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：

（一）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；

（二）已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、标准、要求，具体是：
        ；（如需现场核查的，请写明现场地址）
（三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；

（四）本告知承诺文书中填写的信息真实、准确；

（五）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真实的意思表示。
申请人（委托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行政机关：          
 （签字／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（本文书一式两份，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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